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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背景、目的及意义 

2021 年 3 月 18 日，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等联合发布《关于“十四

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为目标，以推动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绿色发展为核心，促进大宗固废实现绿色、高

效、高质、规模化利用，提高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提出目标为“到 2025 年，煤矸石、粉煤灰、尾矿(共伴生矿)、冶

炼渣、工业副产石膏、建筑垃圾、农作物秸秆等大宗固废的综合利用能力显著提

升，利用规模不断扩大，新增大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 60%，存量大宗固废有序

减少”。 

盐城市的海港、码头、等港口工程和海洋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大量疏浚海泥

难以处置，无论是就地固化还是无害化处理，成本巨大，难以承受。随着盐城各

个港口的快速建设，每年疏浚海泥体量急剧增长，仅黄海新区目前 10 万吨的航

道每年疏浚量就超过 800 万立方米，海抛成本高且受到政策限制，堆放占地面积

大，种种原因严重制约了盐城各个海港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国内外对于海

洋沉积物和海工淤泥等海洋废弃物的处置没有研究，普遍采用的手段是堆放，另

一个方法是硬化。前者需要大量土地，且不安全，而后者成本巨大，硬化后的场

地仍属于软基土，工程建造需要进行特殊处理，以保证长期结构安全。海洋废弃

物的处置已经成为国内外一个公认的技术难题和建设痛点。因此利用疏浚淤泥，

制备地聚合物胶凝材料，并协同处置地方固废，包括化工废碱、粉煤灰、钢铁渣、

尾矿渣、镍铁渣、飞灰等，对于沿海港口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开发海泥基地聚

合物混凝土系列产品，不仅可以用于港口园区内外的公路建设（稳定土层、稳定

碎石），还适合海洋工程建设的低碳胶凝材料、海洋护坡构件材料、海洋牧场生

态鱼礁、海上风电混凝土基座等。 

该标准的制定和发布可促进新产品、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和低碳混凝土等关键

技术的应用、升级和创新，推动了工业固废及其与海泥复合衍生材料在公路路面

基层中的应用，继而在建筑、交通、水利、海洋工程建设中，全替代传统的硅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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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水泥，不仅实现最大体量的应用，还可以为国家减少天然资源的开采，并消纳

百万吨级别的废渣及海泥固体废弃物。工业固废和海泥均为废弃物，成本均低于

传统改性材料，如水泥和石灰等；路面基层工程体量大，大幅消耗工业固废和海

泥的同时也意味着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环保效益，其经济合理性是可预见的。 

由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混凝土与环境材料研究院研发出的工业固废地质聚

合物水泥有着可靠的理论基础和试验数据支持，材料制备、测试方法和质量控制

均严格参照现有水泥混凝土行业标准实施；在全固废稳定路面基层材料的理论和

应用研究方面，依托国家、行业公路工程现行标准规范（成熟的路面基层施工技

术和规范条例），联合盐城市当地企业和交通设计规划部门，该规范的实施是完

全可行的。工业固废和海泥均为废弃物，成本均低于传统改性材料，如水泥和石

灰等；路面基层工程体量大，大幅消耗工业固废和海泥的同时也意味着产生巨大

的经济和环保效益，其经济合理性是可预见的。工业固废及其与海泥复合衍生材

料应用于公路基层性能优异，具有优异的力学强度和粘结性，提高路基承载力，

抗裂性、耐久性高，防止基层裂缝的产生，预防公路早期病害，增强服役性能。

目前尚未有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稳定基层施工技术相关标准，亟需制定

相应标准用以规范指导施工。 

二、任务来源 

本项目《公路工程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稳定碎石施工技术规范》来

源于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4 年 9 月 11 日正式立项，见盐城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24 年度第四批盐城市地方标准正式立项（盐市监标函〔2024〕32 号）。 

三、标准范围和编制原则 

3.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规定了公路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稳定碎石基层、底基

层施工技术的术语和代号、材料、混合料设计、生产与施工、施工质量管理与检

查验收。 

3.2 原则 

（1）规范性:标准的主要文本格式、条款主要是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GB/T 1.1-2020）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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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进性:目前，地聚合物在国外尚未形成完善的标准体系。现有相关

国内标准、行标及中国公路学会标准中尚无工业废渣及海泥地聚合物及其道路

应用的相关标准，本标准将填补相关应用的空白。 

（3）科学性:《规范》征集相关产业背景的企事业单位和具有地聚合物胶

凝材料道路应用相关产业研发与产业化实力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专家起草以上标

准。 

四、编制过程 

4.1 前期调研 

根据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度第五批盐城市地方标准立项通知（盐

市监标函〔2024〕32 号）要求，由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公路工程工

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稳定碎石施工技术规范》盐城市地方标准的起草和启

动工作。拟定了标准制定主要内容，制定了标准制定工作计划，邀请参编单位成

立了标准起草工作小组并落实制定分工；起草了标准讨论稿，组织召开了标准制

定工作会议。 

经主编单位人员进行调研分析，可知盐城滨海黄海新区的海港、码头、工厂

等海工建设过程中，大量海工淤泥难以处置，无论是就地固化还是无害化处理，

成本巨大，难以承受，随着黄海新区的快步建设，海工淤泥体量急剧增长，严重

阻碍了新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利用氢能活化后的疏浚淤泥，制备地聚合物胶凝

材料，并协同处置地方固废，对于沿海港口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江苏悦达

集团董事长张乃文及其团队，参访并实地考察焦作百奥恒生产基地及中试基地所

在工厂，为进一步推进双方合作落地。百奥恒团队国内外相关标准文件进行了广

泛调研分析，双方一致提出了规范的编制大纲。 

 

图 1 盐城陆抛海泥后的某滩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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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成立起草小组 

2023 年 3 月，由悦达集团主办，上海百奥恒、同济大学协办的地聚合物材

料专题报告会暨盐城市地方标准编制第一次启动会在盐顺利召开。会议第二阶段

邀请了盐城市市场监管局标准处处长魏然致辞，魏处长对此次三个地方标准的编

制工作表示高度认可，并希望这地方标准的制订可以推动盐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争取以后发展成国家标准甚至国际标准，并在盐城建立一个标准化技术机构。会

议还推荐了参编单位和参编人员，并推荐了同济大学张祖华教授为编委会负责人，

张祖华教授对标准编制工作任务和进度进行了分配。 

《规范》主编单位主要由上海百奥恒新材料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中国矿业

大学（北京）江苏悦达绿氢科技有限公司担任，主要负责：地方标准编制工作的

总体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编制的任务监督及与各单位沟通联系，本标准的编撰

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及及技术攻关等。为使《规范》更具权威性、科学性、适用

性和可操作性，还邀请了国内相关经验丰富的单位参与《规范》的编制。各单位

主要负责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材料实际在道路水稳层应用上提供建议与指导，对于

编撰过程中出现的指标或参数提供建议，本标准在设计领域的可行性及推广性的

评估工作，本标准技术指标的试验论证等。 

 

图 2 第一次启动会 

4.3 标准起草 

（1）起草讨论稿 

2024 年 5 月 26 日上午，《公路工程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稳定碎石

基层施工技术规范》盐城市地方标准制定第二次线上工作会议正式召开，共有来

自全国的高校、科研、检验机构、生产、应用等 22 名代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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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张祖华教授主持，首先表达了对于各参

会代表的感谢，同时阐述了从 2023 年 3 月至今对于盐城市三个地方标准的工作

推进情况。嘉兴大学刘红飞教授、宁夏嘉恒绿色低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贾小龙、上海百奥恒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朱颖灿针对标准内容及实际应用情

况分别给与了相关建议。江苏悦达绿氢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坤最后对参会代表

表达感谢，同时也后续标准工作进行详细梳理，对标准工作的开展给予了极高的

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上海百奥恒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王东升进行本次会议

纪要记录。 

随后，与会代表对《公路工程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稳定碎石基层施

工技术规范》盐城市地方标准（讨论稿）逐条进行了详细、认真的讨论，对地方

标准（讨论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本着保证《公路工程工业废渣及海泥

复合再生材料稳定碎石基层施工技术规范》产品质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精神，

使标准更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代表们对部分条款提出了如下修改建议意见： 

1、关于标准英文名称翻译需再商议； 

2、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定义需再商定； 

3、修改 3.4 中公称最大粒径定义； 

4、4.2.3 表 1 中增加 SO3 含量规定指标； 

5、4.4.1 中增加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稳定碎石混合料中的集料种

类； 

6、修改 5.2.2 表中关于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稳定碎石材料的压实

度及 10d 无侧限抗压强度（需结合试验）； 

7、修改 5.3.2(b)内容为考虑路面基层服役功能，宜推荐 C-B-3 级配用于基

层和底基层； 

8、7.1.1 中需提及养护时间延长、侧模的周转时间的规定； 

9、7.2.1 中增加内容：宜采用三级连铺工艺，提高施工效率； 

10、删除内容：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稳定碎石材料基层与沥青面层

之间的处理； 

11、修改 8.3.2 内容为长度不小于 200m； 

12、增加附录中 EDTA 钙离子滴定控制方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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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由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同济大学在会后对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进行汇总归纳，尽快调整和完善并形成征求意见稿，提交相关单位广泛征求意见。

会议要求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加快编制进度,参加起草的有关单位要积极配合标准

制定工作，对本次会议要求的技术参数和试验方法开展进一步的试验验证。 

 

 

图 3 第二次启动会 

（2）试验验证 

本标准根据盐城市道路基层稳定碎石实际应用情况，制定了公路工程工业废

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稳定碎石施工技术规范:针对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

料的原材料指标，以及稳定碎石基层、底基层施工技术的术语和代号、材料、混

合料设计、生产与施工、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进行规定。 

本标准在制定期间，采用现场调研、室内试验、试验段调整、实体工程应用

等手段，对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稳定碎石的各项技术指标进行多次修正、

分析，对配合比设计流程及施工设备、工艺等进行严格控制、调整、确保各项技

术标准在准确度、可靠性、稳定性方面均有定量评价。经验证，本标准技术要求

下的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稳定碎石基层的力学性能和路用性能良好，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为显著，具有低碳优势、资源优势、性能优势等，适用于各

等级公路基层建设，产业化前景广阔。 

（3）提出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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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期的准备工作，现征求意见稿已经完成，为充分了解行业意见和建议，

确保标准编制质量，经盐城市市场监督局标准管理处同意由悦达集团组织发布征

求意见稿。编制组在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的基础上，

结合各单位在地质聚合物在道路水稳层应用的实践经验，经讨论、修改与完善，

于 2024 年 8 月编制完成《规范》（征求意见稿）。 

五、主要技术内容和确立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工业废渣

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稳定碎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技术法

规、技术标准，并经过试验研究，取得了编制本标准所必要的重要技术参数。 

现将标准有关条文说明如下： 

1、 范围 

针对废渣及海泥复合地质聚合物水泥目前主要的用途和今后有望更多应用

的场合提出了本文件适用于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新建、改扩建工程及养护工程的

复合再生材料稳定碎石基层、底基层设计与施工，其它等级公路可参照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根据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有关规定编写固定导语。在固定导语之后按照先国家标准后行业标准的

顺序列出与本标准引用的标准，去掉无关的标准名称。本文件共计引用了 6个标

准。 

3.术语和定义 

有必要列出的术语和定义 

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 Industrial waste slags and sea mud 

mixed recycled materials 

特别强调是以铝硅酸盐前驱体为主体组分，掺用部分海泥，添加激发材料，

经加工混合制成的复合材料。 

4. 材料 

通过试验验证和质量控制，S03含量在≥5%时样品强度出现明显提高，S03≥

12%时，部分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样品出现安定性不良的现象，上限应

小于 12%。故设置 SO3含量控制范围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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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应采用强度等级为 32.5 和 42.5 标号作为胶

结料，按 ISO 标准规定的强度检验方法进行试验，试块经 24h 可脱模，后续按标

准方式养生即可。 

根据试验结果，比表面积与材料活性成正比，当比表面积达到 550m2/kg 时

性能最优，考虑到实际应用中的经济性问题，将比表面积下限设置在 300m2/kg 是

较为合理的值，相对应的，45um 筛余也应控制在 30%以下。 

参照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团标《石膏矿渣基胶结料》所提初凝时间指标，结合

现场施工经验，初凝时间≥180min 被认为是较为合理的值，终凝时间范围参照

《公路工程路面基层稳定用水泥》（JT/T 994-2015）的相关要求。 

粗集料相关技术要求参考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中 3.6.1 条及表 3.6.1 的规定。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稳定碎石混合料

0.075mm 以下颗粒含量超标将影响混合料的收缩性能，是造成微小裂缝形成的最

为主要的因素之一，根据《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2011）中

4.4.4 条的规定，底基层 0.075mm 以下粉尘含量应控制在 5%以下。另外，对粗集

料采用的人工破碎原岩材料、破碎工艺也应符合现行《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

则》(JTG/T F20)中的规定。 

5. 混合料组成设计 

普通硅酸盐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层一般采用 7d 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作为施工

质量控制的主要指标。与普通硅酸盐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层相比，表中数值在《公

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基础上，通过大量试验进行了修

正。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层在标准养护条件下的 10d 龄期无侧限抗压强

度可达到 28 天强度的 50%-65%，28d 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可达到稳定强度值的

90%-100%。为避免验证周期过长对施工周期造成影响，采用室内试验 10d 龄期无

侧限抗压强度作为连续施工控制指标，而 28d 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作为强度验证

指标。 

选取多种不同胶凝材料剂量的稳定材料进行试验，有助于掌握胶凝材料剂量

对混合料性能的影响。通过试验，有助于选择实际工程中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

生材料剂量的合理范围，为下一步生产性试验提供参考依据。 

6. 混合料生产、摊铺及碾压 



 9 

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在 0℃情况下，强度仅有 20℃的 25%，故低温

使用，必须采取保温措施。根据《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 F20），高速公

路、一级公路的土质路堤和地质不良地区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路堤不宜进行冬季

施工。 

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本质是一种碱激发材料，孔溶液碱度对水化产

物形态及水泥强度生长均有重要的影响，由于早期较慢的水化速度，过量的水会

降低碱度，无法产生足量的钙矾石从而形成强度，所以可以延缓常规养生时间至

第 3天。 

根据《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普通硅酸盐水泥养

护期不少于 7d，而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早期强度生长缓慢，3d 后强度

开始快速发展，故养生期应不少于 10d。 

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稳定基层由于早期强度生长缓慢及侧边养护

均匀性不足等问题，会导致骨料黏结性不足而出现掉边现象，通过采用普通硅酸

盐水泥浆体进行固化，不仅解决了掉边问题，还可以提升整体外观。 

7. 养生、交通管制、层间处理及其他 

根据《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施工技术规范》（DB37/T 3577）规定，限定载重车

辆的轴载应不大于 13t。 

8、施工质量标准与控制 

为了进一步验证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道路化应用的可靠性，对于纵

断高程、宽度、厚度及横坡等检测项目均应适当提高检测频率，以保证工程质量。 

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的特殊性能试验应源于材料可能存在的缺点，

试验方法依据《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JTG E51-2009），同时

应设置普通硅酸盐水泥进行对比。 

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早期强度的形成是由于大量钙矾石的生成，而

在高温养护时(根据《钙矾石的物理化学性能与混凝土的耐久性》，认为高于 70℃)

钙矾石会发生分解，生成单硫型水化硫铝酸钙（AFm），转化的 AFm 含量会随温度

增加而逐渐增多。结合夏季我国部分地区地表温度超 70℃的环境情况，应对材

料的热稳定性做试验验证。 

试件成型后的养生方法、养生龄期对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半刚性基

层材料抗冲刷性能影响较大，养生时间过短，试件强度不足表明容易被冲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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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的强度生长特点，该现象相较于硅酸盐水泥更易

出现。 

疲劳试验可以有效预测水稳基层寿命，通过对其长期应力应变特征的观测研

究，有效验证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道路化应用技术的可靠度，为本标准

的可靠性提供充分的实践经验。 

工业废渣及海泥复合再生材料的抗碳化性能较差，其主要原因在于浆液中的

Ca2+会和 CO2反应，破坏了钙矾石的平衡浓度，同时水化生成的 C-S-H 也会减少，

无法形成对钙矾石的有效掩蔽，故需要进行碳化试验。 

六、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国家标准管理办法》框架指

导下开展并制定的，在已经发布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中尚无标准编制说明编写

规范或编写指南类似标准；所以，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不矛盾、

不重复，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协调关系。 

七、贯彻标准的建议和措施 

建议标准发布后，由起草单位组织相关单位参加标准培训和宣贯，切实推

动本标准的贯彻实施。应： 

（一）利用各类新闻媒体或采用其他方式，广泛宣传《标准编制说明编写规

范》。 

（二）各级标准化主管部门委托标准化技术机构、标准化行业协会或类似社会

组织开展宣贯培训班，学习《标准编制说明编写规范》，推动实施标准和使用。  

建议标准发布 3 月后实施。 


